
关于印发 2025 年池州市贵池区工信领域
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方案的通知

贵工信字〔2025〕40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工办，池州高新区经发局：

现将《2025 年池州市贵池区工信领域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组织实施。

池州市贵池区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5 年 5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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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池州市贵池区工信领域“安全
生产月”活动方案

根据《池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 2025 年全市工信领

域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方案的通知》《贵安委办关于印发<2025

年池州市贵池区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

我区工信领域实际，制定以下活动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宣传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贯

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、区委区政府和

省工信厅、市工信局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

命至上，广泛开展民爆生产、民用船舶修造等重点工业行业安全

宣传教育活动，不断强化全员安全意识与避险逃生能力，促进全

区工信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，推动实现“人人讲安全、个

个会应急”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人人讲安全、个个会应急——查找身边安全隐患。

三、活动时间

2025 年 6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。

四、主要活动

（一）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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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

各单位要指导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

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在“安全生产月”期间至少安

排 1次理论专题学习，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

论述的精髓要义。要深入企业宣讲和帮扶，民爆、船舶等行业企

业要组织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面向员工开展安全宣讲助力

提升安全生产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。要组织观看“安全生产月”

活动主题片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专题片、事故警示教育

片、典型案例解析片等，组织开展安全知识竞赛、安全培训、应

急演练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活动，普及安全知识，树牢安全理

念，强化安全意识和能力，营造人人关注安全、自觉守护安全的

浓厚氛围，坚决防范遏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，确保全区工信领域

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（各企业主要负责人开展一次“查摆隐

患、防范安全事故”的专题讲座）

（二）组织开展围绕“安全生产月”主题的系列行动

各单位要督促企业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

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宣传，积极开展应知

应会培训、岗位练兵、技能竞赛等活动。通过专题会议学好用好

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。要充分发挥企业员工安全生产监督作

用，鼓励企业员工及时报告事故隐患，推动事故隐患早发现、早

处置、早消除。严格落实《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推

行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积极落实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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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患排查奖励制度，实行“小隐患小奖，大隐患大奖”。民爆、

船舶企业应结合企业实际需求组织开展安全应急演练。（各企业

开展一次安全应急演练，组织安全管理人员或作业人员 5-10 人

开展一次“查找身边的安全隐患有奖竞赛”，根据隐患危险程度

设立奖项）

（三）推进安全理论宣传，深入学习贯彻行业重大事故隐患

判定标准

各单位要持续推进安全宣传“五进”工作，结合行业实际，

围绕“查找身边安全隐患”，把安全知识普及到厂区、库区、车

间、班组、作业点，提升员工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要把《民

用爆炸物品生产、销售企业安全管理规程》（GB 28263-2024）、

《民用爆炸物品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、《民用船舶制造

企业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指引（试行）》等政策法规作为

重点进行普及教育，坚持以案说法，举一反三，做到警钟长鸣；

指导企业全员查找消防水池无监控覆盖、老旧电路“带病工作”、

违规动火作业等身边安全隐患，争做安全“吹哨人”。（区工信

局将组织一次民用船舶修造行业如何发现身边的隐患专家讲座）

五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和相关企业要高度重视，加强

“安全生产月”系列活动组织领导，结合自身实际细化实施方案，

抓好落实，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开展。

（二）营造浓厚氛围。以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为契机，围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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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爆、船舶行业本质安全提升工程、应急管理体系及能力建设和

电动自行车、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“一件事”全链条整治等涉

及工信领域重点工作，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安全生产宣传

教育活动，提升工信领域全员安全意识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请民爆和船舶修造企业确定 1 名联

络员，负责活动期间的工作联络与信息报送。“安全生产月”活

动期间，各企业的典型做法、特色活动以及有关文字、图片、视

频资料请及时发送至邮箱，并于 6月 25日前报送活动总结。

联系电话：5208998，电子邮箱：1106926058@qq.com。


